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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因厂房拆迁， 工厂与

员工准备解除劳动关系。

双方在其他方面的赔偿都

达成了一致， 但在加班费

的补偿问题上却陷入了僵

局。 因此， 员工们前往闵

行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

寻求帮助， 希望能通过调

解解决纠纷。

调解员通过背对背的

方式详细了解了相关情

况， 由于工厂和员工都没

有记录加班的时间， 因此

如何计算补偿金额成为了

难点。 调解员通过对相关

法律法规的解读， 提出了

折中的补偿方案， 并得到

了双方的支持和认可， 在

重新商定了补偿金额后劳

资双方握手言和。

厂房拆迁解除劳动关系

加班补偿劳资产生分歧

某纺织品公司因政府工程项目

的建设， 厂房需要拆迁， 因此公司

决定和工厂内的众员工解除劳动关

系， 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 该工

厂的大部分员工均为纺织女工， 年

龄普遍较大， 且有相当一部分的女

工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在和公司进

行协商后， 员工愿意接受公司解除

劳动合同的补偿， 并签订了协议

书， 但在加班费的补偿问题上， 双

方产生了分歧， 且始终未能达成一

致。 因此， 胡某等 17 名员工来到

了闵行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去寻

求帮助。

调委会受理该起纠纷后， 调解

员在与胡某等人的谈话中获悉双方

签订过补偿协议书， 于是立即与公

司方取得了联系， 并了解到该公司

对此事所持的态度和想法。 公司方

表示愿意接受调解， 并同意推翻之

前的协议， 重新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和加班费的补偿问题。

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 调

解员首先通过背靠背的调解方式了

解到事件的详情和双方之前商定的

协议内容。 调解员在与胡某等 17

人分别联系后， 了解到员工们对于

补偿年限的金额没有太大的争议，

主要的矛盾集中于加班费的金额。

员工们认为这些年他们始终全年无

休， 但是公司没有支付足额的加班

费， 因此要求公司方补足加班费的

金额。 然而， 由于工厂员工情况的

特殊性， 工厂内工作人员的考勤均

是由班长或者组长记录的， 但是很

多情况下都没有记录考勤情况， 因

此员工方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加班

的情况。

加班时间难以确定

情理法结合化纠纷

在了解了员工的意见和想法

后， 调解员随即联系了公司方的代

表。 公司方告知， 由于政府项目的

建设需要， 工厂必须拆除， 且工厂

需搬迁至外省市， 因此公司在诸多

无奈之下只能和工厂员工解除劳动

关系。 公司方在和员工协商后， 决

定按照年限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

资来计算赔偿金， 其中还包括了奖

金、 加班费以及年满退休的员工的

补偿金， 部分员工表示同意并已经

签订了协议。 公司方表示没想到还

有部分员工会针对加班费金额要求

调解， 由于纺织行业的特殊性， 繁

忙的时候加班比较多， 因此在招聘

时， 公司会和员工约定一个月的上

班时间会介于 26 天到 28 天之间，

而基本工资的标准也是按照这个天

数来制定的， 加班费同样也是根据

事先说好的金额支付的。 公司方认

为自己已经尽最大的努力补偿到位

了。

调解员听取了双方陈述， 收集

了相关资料， 调查核实了事件经

过， 分析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

加班工资金额的核定， 而难点在于

双方都没有记录加班的时间， 并且

其中有些员工的工作年限已经超过

了十年， 更难以计算加班时间。 于

是， 调解员决定采取面对面的调解

方法， 约同双方当事人进行面对面

的协商处理。 调解员首先对双方进

行了相关的法律宣传。 根据 《劳动

法》 和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

的规定》 的相关条款， 月计薪天数

为 21.75 天 / 每月 ， 因此超过

21.75 天 / 每月的工作时间均为加

班时间。 现由于双方都无法提供有

效的证据证明加班的实际时长， 所

以根据工厂员工每月工作 26 天到

28天不等的情况， 调解员提出按照

每月26天的工作天数来计算， 每月

的加班时间为4.25天， 因此补偿金

额内的加班费建议按照该标准来计

算。 调解员的建议得到了双方当事

人的支持和认可， 于是双方协商一

致，重新商定了补偿金额。

在调解员一番情理法相结合的

劝说下， 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

致， 并签订了调解协议。

【案例点评】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加班工资

的金额， 由于当事人所处行业的特

殊性， 双方无法就实际加班时间提

出有效的证据， 因此只能通过协商

调解来处理本起纠纷。 而根据 《劳

动法》 和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

间的规定》 的规定， 我国目前实行

劳动者每日工作 8 小时， 每周工作

40 小时这一标准工时制。 有条件

的企业应实行标准工时制。 有些企

业因工作性质和生产特点不能实行

标准工时制， 应保证劳动者每天工

作不超过 8 小时、 每周工作不超过

40 小时、 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此

外， 《劳动法》 规定月计薪天数=

(365 天-104 天) ?12 月=21.75 天。

所以该纠纷中公司就参照 《劳动

法》， 按照每个员工工作年限， 不

定额的协商补偿金额。

调解员在充分调查纠纷事实的

基础上， 找准双方的矛盾焦点， 通

过分析和归纳得出难点， 并在调解

的过程中， 灵活转变调解策略， 正

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 适时提出意

见建议， 最终使得双方当事人消除

分歧、 达成一致。

加班时间难认定 补偿金额起分歧
闵行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功化解一起劳务纠纷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天下大雨， 家里为啥

也下起了 “小雨”？ 这让

家住杨浦区平凉路某号的

李女士很是困扰。 原来，

一条小弄堂之隔的邻居杨
老伯私设了挡雨板， 致使

部分雨水溅入李女士家
中 ， 令她家和租客遭了

殃。 而且， 杨老伯和李女

士的积怨已不是一天两天
了， 这次终于让这对邻居

之间彻底爆发。 最终经社
区法治专员出面， 两家人

达成和解， 相互道歉， 杨

老伯还主动免除了在与李
女士冲突中， 被其打坏的

花盆赔偿。

【事件起因】

2019年6月中旬大雨，居民李女

士（平凉路某号户主、现房屋出租）

向居委反映称：其家中漏水，她认为

是一个小弄堂（间隔一米不到）之隔

的杨老伯私自把防水布披在自家窗

台和对方的阳台之间， 使雨水灌入

其家中，导致家中有白蚁产生、严重

影响其租客的居住。

后经上门说明情况， 杨老伯撤

走了防水布， 但依旧在原处放了一

块挡雨的长条木板、 仍有部分雨水

溅落到李女士家中。

因为两户人家先前就有一些日

常的矛盾，例如李女士称杨老伯家3

层楼的建筑是违建， 因建筑物过于

接近自家， 影响到了自家采光及日

常隐私， 于7年前就有矛盾冲突，居

委等方面也做过工作。 而这次李女

士上门讨要说法时， 与杨老伯和他

家人再次爆发冲突， 对方向李女士

丢东西， 李女士也在气愤中推倒了

杨老伯家的3个大花盆。杨老伯向居

委会反映情况后， 居委会调委于当

日到现场勘查并调解， 双方各执一

词无法达成调解协议， 后居委会又

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均无结果。

【调解经过】

2019 年 7 月上旬， 社区法治

专员一行受定海司法所、 居委会委

托， 参与调解这两户居民的相邻纠

纷的调解会。

法治专员在了解事情大概以及

居委会的勘查结果后， 给出了指导

意见： 杨老伯家出于自己的目的挂

防水布确实给李女士家造成了影

响， 但并不是李女士家出现白蚁、

受潮的主要原因， 且防水布和木板

现都已撤走， 杨老伯家也对此进行

了真诚的道歉， 现经居委勘查， 外

墙和地面均已恢复干燥。

法治专员与调解人员对调解过

程中双方认可的事实进行确认并逐

渐缩小分歧， 现主要分歧是李女士

指责杨先生对着她丢东西并进行言

语侮辱， 而杨老伯则希望李女士能

赔偿其打碎的花盆。

法治专员分析认为， 当时双方

都一气之下做出了错事， 希望双方

各退一步， 常言说“远亲不如近

邻， 退一步海阔天空。” 希望杨老

伯一家能对自己丢东西的事情道

歉， 请求李女士谅解。 同时， 李女

士也要向杨先生道歉， 对杨先生的

部分损坏物进行适当的赔偿。

经过法治专员与调解人员不懈

努力， 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人员提

出的调解方案： 双方愿意对此次争

吵推搡的事实进行和解， 互相对自

己的过错道歉。 更令人欣慰的是，

杨先生在李女士道歉之后， 主动免

除了李女士的赔偿， 并坦言花盆都

是小钱， 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 希

望对方谅解， 以后两家和睦相处。

【调解心得】

此次的纠纷是由于相邻一方的

行为妨碍了另一方的生活从而导致

了矛盾的升级。 如果大家都换位思

考多为对方想想， 邻里关系就能更

加和谐。

调解中法治专员和调解主任与

当事人详细地分析了利和弊， 而双

方既然是邻里关系 ， 远亲不如近

邻， 冤家宜解不宜结， 为方便邻里

邻舍的居住、 通行， 也有利于双方

亲属的和睦相处， 大家各退一步以

和为贵。

同时， 根据 《物权法》 第三十

五条： “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

权的， 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

者消除危险”。 第八十四条： “不

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

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

理的原则 ，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

第九十二条： “不动产权利人因用

水、 排水、 通行、 铺设管线等利用

相邻不动产的， 应当尽量避免对相

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 ;造成

损害的， 应当给予赔偿”。

挡雨板溅水引爆积怨
杨浦区法治专员化解邻里纠纷


